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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赵巷镇对口帮扶资金-梁河县勐养镇

中营村老芒东文化活动中心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解决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文化活动中心问题，更好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按照《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文件及东西部协作和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勐养镇人民政府在充分征求中营村委会意见的基础上，及时组织技术人员，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勐养镇位于梁河县南部，地处梁河、陇川、芒市三县（市）交界处，全镇辖8个村58个村民小组4317户18193人，是一个傣族、景颇族、阿昌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镇，国土面积256.95平方公里。2022年，全镇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97亿元，同比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69.29万元，同比增长22.62%；固定资产投资1.9亿元，同比增长7.3%；农村经济总收入3.93亿元，同比增长10.5%；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至12112元，同比增长11.8%。

中营村地处勐养镇西南边，村委会距勐养镇政府所在地2.5公里，距县城57.5公里，是勐养镇的窗口村，国土面积20.4平方公里。现全村辖中营、党良、界岭、小新寨、新芒东、老芒东、银河一组、银河二组、银河三组9个村民小组，全村设党总支1个，8个党支部，共有105名正式党员，2名预备党员。全村乡村总人口共724户3198人，其中少数民族占全村总人口的60%，主要由傣族，汉族，景玻族，傈僳族，阿昌族构成。经济总收入472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600元。2022年村集体经济6.22万元。
二、必要性

1、建文化活动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论述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勐养镇中营村委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将文化事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活动所需的场地、经费等问题，全村文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中营村委会因文化活动场所功能不完善，无法满足目前群众文化活动需求。建成文化活动中心能培育特色文化村寨、特色文化户等，使村民在工作之余能够有学习、休闲、娱乐的基本场所，举办科普知识讲座、编发科技资料、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等形式，进行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使村民自我娱乐、自我教育外，还可以提高广大村民的综合素质，更能促进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所以建设文化活动中心是该村当前急需建设的重大项目。

2、建文化活动中心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活动中心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民生工程，是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举措，展现村容村貌的重要标杆。由于文化活动中心具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群众可开展跳集体舞、下棋、品茶等活动愉悦身心，可引导广大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有效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进一步革除陋习，形成良好的文明乡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带动形成“和谐、稳定、健康、干净”的村容村貌。

三、编制依据

1、《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梁河县勐养镇乡村振兴规划》（2020-2035）；

3、《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村庄规划》（2021-2025）。
四、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2023年赵巷镇对口帮扶资金-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老芒东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二）项目性质：改建

（三）实施地点：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委会

（四）建设单位：勐养镇人民政府

（五）项目主管单位：勐养镇人民政府

（六）项目实施内容：
1、拆除原有老建筑物；
2、建设厨房、活动室137.39平方米和大门一道；
3、围墙24米；
4、室外混凝土地坪212.65平方米；
5、原老建筑改造272.18平方米；
6、混凝土道路1680平方米。

（七）项目投资额：
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老芒东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共计投入资金514999.82元，资金来源为：2023年赵巷镇对口帮扶资金500000元，其他14999.82元。项目管理费按3%提取（15000元）。
（八）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建设期限：2023年7月至2023年10月

2、项目实施进度：
第一阶段：2023年7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实地规划设计、预算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3年8月初完成项目实施方案评审、请示、批复及项目招投标工作。

第三阶段：2023年8月至10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四阶段：2023年10月底，完成项目镇级验收结算，收集整理好项目相关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迎接上级验收。
五、组织保障措施

（一）项目组织领导：为确保勐养镇中营村老芒东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和推进，做好活动中心建设项目的“建、管、用”工作，特成立勐养镇中营村老芒东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们从兴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郑少发  副镇长
成  员：瞿  禹  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主任

吴宗睿  镇财政所负责人
岳正立  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

聂子健  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

平学光  中营村党总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主任由瞿禹同志兼任，成员由岳正立、聂子健、平学光组成，负责项目申报、项目落地期间的协调、项目招投标、痕迹资料收集整理及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资金管理：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严防挤占、挪项目资金和改变资金使用性质，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三）项目监督检查：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项目建设管理相关要求,定期开展项目监督检查。

（四）项目后期管理：
1.严格落实项目竣工验收;

2.按资产管理要求进行资产移交;

3.制定文化活动中心日常管护制度,提高项目社会效益,实现项目绩效目标。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中营村老芒东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后，将受益全村村民共724户3198人，让村民能够在农忙之余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劳逸结合，以便更好的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从而为农村农业生产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二）社会效益：文化活动中心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民生工程，是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举措，展现村容村貌的重要标杆。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生活，组织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提高村民对文化的追求，为村民创造一片文化净土，使其成为党和政府与基层群众之间进行密切联系的纽带。

（三）生态效益：此次项目建设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以打造原汁原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主题，通过项目建设，村容村貌将得到美化，全面提高美丽乡村的品质内涵，让中营村更好打造成居住环境优美，村容整洁、创业增收、乡风文明，边境维稳、守边固边，形成特色鲜明、民族文化繁荣、农民生活幸福的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

                勐养镇人民政府

                   2023年8月2日


